抚州市保育院2025年秋季收费公告

为切实加强学校收费管理工作，现将我院收费项目及标准公告如下：
	收费项目
	计量单位
	收费标准
	收费批准文号

	幼儿保育教育费
	元/人.月
	600
	1.抚发改收费〔2021〕3号

2.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》（国办发（2025）27号）

	
	注：学前一年在园幼儿不收取幼儿保育教育费
	

	幼儿伙食费
	元/人.月
	230

（据实收取）
	1.抚教计字〔2016〕8号

2.抚教体财字〔2024〕14号


以上是本学期执行的收费项目及标准。

1.班级或教师个人不得向幼儿家长收取其他项目收取任何费用。

2.对贫困家庭的幼儿、孤儿和残疾幼儿，依据抚发改收费[2021]3号文件可申请进行相应的减免保育教育费。

3.学生保险必须坚持自主自愿的原则，不得强行投保，由学生家长完全自主自愿选择缴费。

如发现教育乱收费现象，请拔打：0794-8235068。

特此通告

            抚州市保育院

            2025年8月29日
